
停车场车辆管理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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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有效管理校园车辆停放，确保校园停车秩序、校园宁静，特制定本

停车场的管理制度。 

一、学校停车场由总务处负责管理。停车场的停车位只供机动车辆停

车用，禁止擅自改变车位使用功能或从事除停车以外的其他行为。 

二、所有机动车辆必须在传达室登记备案，填写车主姓名、车牌号、

联系方式等。 

三、原则上非本校人员须要把车辆停放在校门外两侧，有特殊原因者

必须在传达室登记。 

四、所有驾驶人员要按划线位置停放车辆，避免对其它车辆的进出造

成阻碍。严禁在人行道停车。 

五、车辆停好后，应锁好门窗和调好防盗系统。凡现金、重要文件、

贵重物品须自行保管，学校停车场不负保管责任。 

六、所有驾驶人员要自觉保持停车场内清洁卫生。 

七、所有驾驶人员必须遵守限速、严禁酒后驾车等规定。 

八、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、剧毒等危险物品进入停车场。 

九、所有进出学校停车场的车辆要接受停车场管理人员的指挥。违反

规定或不听指挥者将拒其停放。 

十、爱护场内建筑物和设备设施。若有损坏场内设备或其他停放车辆

者，当由肇事人负责赔偿。 

医院停车场管理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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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：为加强医院车辆管理，实现车辆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缓

解院内交通压力，进一步方便病人，保障良好医疗秩序，特制定本制

度。 

第二条：本办法适用于本院各级各类工作人员。 

第三条：本办法所称车辆包括医院职工车辆、行政车辆、医疗车辆，

病人及家属车辆，执行公务车辆以及其他社会车辆。 

第四条：人事保卫科行使车辆管理职能，院办室、后勤保障科配合进

行监督管理。 

第五条：各种车辆要求按规定停放。 

1、职工非机动车辆一律停放车棚，急诊、门诊职工车辆停放在院东、

南车棚，住院楼职工车辆可停放在住院楼前面或住院楼后面车位，其

他部门职工车辆停放在职工车棚。 

2、医院行政用车、医疗用车，各种公务用车，职工、病人及家属车

辆，接送病人车辆等进入院内需入位停放。 

3、大汽车、大客车、泥头车等需停放于院外，不能入院停放。 

4、其他社会车辆来院由医院车辆管理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安

排停放。 

第六条：职能部门应加强车辆管理，确保进入院内车辆有序停放，保

证医院内道路畅通。 

1、医院根据现有场地确定停车位，明确标志，划分车位，明确行驶

方向。 

2、院内车位采取先到先停的原则，不得个人租用及随意侵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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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进入院内车辆不得停放在非停车位的公共道路上。遇特殊情况，

如送药品、氧气，运垃圾，接送病人等，由保安人员负责安排，在不

影响公共交通的前提下，予以临时停放。第七条：违规情况处理： 

1、职工车辆违规停放，发现一次扣 50 元。 

2、车辆管理人员疏于管理，导致交通阻塞，发现一次扣车管人员 50

元。 

3、车辆管理部门未尽管职责，按医院《目标管理责任书》扣罚。 

第八条：本办法由保卫科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：未尽事宜，由院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。 

第十条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履行。 

2023 停车场车辆管理制度篇 2 

车场运行管理细则： 

（一）停车场设固定车位及非固定车位，固定车位需对号停泊，非固

定车位车辆进入停车场均采取就近泊车原则停泊。 

（二）免费车辆的使用 

免费车辆需由公司总经理签署后，交由车场主管发行免费卡。 

（三）月租车辆的使用 

1、有意租用月租车位的客户可与财务部接洽，由财务部同事全面介

绍车场使用及收费情况； 

2、财务部同事与租户签订车位租赁合同，租约复印件交管理处财务

部备案，同时知会车场主管车位出租情况。由车场主管发行月票卡。 

3、每月由财务部根据租约的规定时间发单通知、催促承租人交缴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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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 

4、租户在缴完租金后，凭缴款单位由车场主管对卡进行延期。 

5、注意事项： 

领取月票卡时，需向财务部缴纳 100 元/张作为押金。 

a、如因原卡遗失、损坏等原因，需重做卡时，需向车场主管阐明原

因并出示缴款证明后方可重新领卡。 

（四）时租车辆使用方法 

1、车辆驶至车闸旁取得泊车票，闸杆升起； 

2、司机按车道标志指示驶入停车场；（注意服从保安员指挥） 

3、车辆选择车位泊好，锁好车门，离开； 

4、离开车场时，司机驾车并持时租车票驶经收银处缴费； 

5、泊车未到十五分钟者，免收停车费，每小时 5 元/小时收取； 

6、司机在缴完费后需尽快驶离大厦，以免阻塞车场出入口； 

(五)卸货车辆使用方法 

货车进入首层卸货时，需停泊在卸货区内； 

卸货车辆必须凭卸货单到出口岗亭处领取卸货车辆停车证，享受免费

1 小时之服务，超过 1 小时收费标准与时租车辆一致； 

货车收费标准与时租车辆一致； 

货车在卸货区泊妥后，需迅速卸下货物，并把货物运走；货物不可在

停车场长时间摆放，且物品看管亦由货主自行负责； 

货车在卸完货物、清点完毕后，需尽快离开，以便其他货车进场； 

货车离场时，持卸货车辆停车证时租卡到收银处缴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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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摩托车使用方法 

1、摩托车进场后，由摩托车收费员发卡，一半悬挂于摩托车上，另

一半由车主保管； 

2、摩托车必须听从摩托车收费员安排，排放整齐； 

3、摩托车出场时，需由摩托车收费员对卡进行核对后交付保管费方

可离场； 

4、摩托车收费标准为一元一张，月保费 40 元/月； 

2023 停车场车辆管理制度篇 3 

（1）住宅区停车管理制度 

① 为了小区车辆管理安全有序，物业服务处依法循章对小区内车辆

交通、车辆停放进行管理。 

② 根据小区车辆流通情况、车位情况，合理布署安排。正确指挥小

区内车辆行驶和停放，维持小区交通、停车秩序。 ③ 巡防队负责对

小区道路和停车场的停放车辆进行巡视查看，防止各类事件发生。 

④ 门卫要坚持登记制度，对外来车辆要登记车号、车型，检查、登

记放行。 

⑤ 禁止载重车（5吨以上）、集装箱车、载有易燃易爆、剧毒、危险

品的车以及漏油、漏水等病车进入住宅小区。 

（2）、对进入停车场车辆的管理规定 

① 进入停车场的车辆须具备相关的有效证件，包括行驶证或待办理

证明、保险单等，车辆号牌应与行驶证相符，待办车辆应与待办证明

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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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进入停车场的司机，须按进出场各种程序办理停车手续，并按指

定的车位停放。 

③ 车辆停放后，司机须配合车管员做好车辆的检查记录，并锁好车

门窗，带走贵重物品，车管员没有帮司机保管物品的义务。 

④ 进场车辆严禁在场内加油、修车、试刹车，禁止在场内学习驾驶

车辆。 

⑤ 进场车辆和司机要保持场内清洁，禁止在场内乱丢垃圾与弃置废

杂物，禁止在场内吸烟。 

⑥ 进场司机必须遵守安全防火规定，严禁载有易燃易爆、剧毒等危

险品的车辆进入停车场。 

（3）、小区车辆行驶停放管理规定 

① 遵守交通管理规定，爱护小区的道路，公用设施，不乱停放车辆。 

② 车辆不准在小区内长期停放，临时停放按《车辆保管收费标准》

缴费。 

③ 小区内车辆行驶停放服从管理人员指挥，注意前后左右车辆安全，

在指定位置停放。 

④ 停放好车辆后，必须锁好车门，调好防盗系统至警备状态，车内

贵重物品须随身带走。 

⑤ 机动车辆在本小区行驶，时速不得超过 15ｋm/h，严禁超车。 

⑥ 机动车辆在小区内禁止鸣号。 

⑦ 不准在小区任何场所试车、修车、练车。 

⑧ 不准辗压绿化草地，损坏路牌和各类标识，不准损坏路面及公用

停车场车辆管理制度 --第6页

停车场车辆管理制度 --第6页



设施。 

⑨ 不准在人行道、车行道、消防通道上停放车辆，机动车辆只能在

停车场、库或道路上划线停车位内停放，非机动车必须停放在自行车

棚或保管站。 

⑩ 除执行任务的车辆（消防车、警车、救护车）外，其他车辆一律

按本规定执行。 

（4）摩托车（电动车）、自行车保管规定 

小区内摩托车（电动车）实行统一保管。摩托车、自行车的保管分月

保与临保两种方式，两者的管理规定有所不同。 

A、摩托车、自行车月保的管理： 

a、需办理月保的车主先到停车场办理登记，缴纳月保费用（收费标

准按物价部门文件规定），领取月保号牌； 

b、月保车辆凭号牌停放，月保号牌禁止外借，禁止其他车辆使用，

用户如更换车辆，需办理相关手续； 

c、月保车辆需每月按时缴纳月保费用（可预缴多月），过期按临保车

辆处理； 

d、月保车辆进场需按指定的月保区域停放，并将号牌挂放在所保车

辆上，以便车管员核对。 

B、摩托车、自行车临保的管理： 

a、临保车辆进场需按车管员指示到临时停放点停放； 

b、车管员发放临保号牌，并做好车辆登记工作，临保号牌分为两个

相同的号码牌，一个挂在临保车辆上，另一个给车主随身携带，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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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车凭证； 

c、车辆停放后，车主需到收费处缴纳临保费用； 

d、临保车辆离场时，车主需交回号牌，车管员核对无误后放行。 

C、存放在保管站的自行车，长期存放没人使用，且未缴保管费达 3

个月者，由车管员清出保管站，不再负保管责任。 

2023 停车场车辆管理制度篇 4 

1. 目的 

为加强小区道路管理和交通秩序,对小区业主有固定车库、使用小区

内停车位的车辆和外来在小区停留的车辆进行停放管理。 

2. 职责 

2.1 项目经理部负责办理停车位使用手续; 

2.2 保安主管负责车辆停放管理。 

3. 规定 

3.1 有固定车库的车辆停放管理 

3.1.1 公司统一发放红色通行证; 

3.1.2 进入小区时必须把车辆停放其车库内; 

3.1.3 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。 

3.2 使用停车位车辆的停放管理 

3.2.1 采取使用固定车位方式,对停放车位上的车辆实行统一管理(保

安人员 24 小时值班、巡视)。每个车位月使用费 80 元; 

3.2.2 各车主到所在项目经理部办理车位使用手续,领取统一的绿色

通行证,方可使用停车位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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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车辆进出小区和停车位时,保安人员认“证”对车,通行证与车牌

号不符者,保安人员有权禁止该车辆停放; 

3.2.4 车主(司机)保管好通行证,如通行证丢失或损坏,车主(司机)要立

即报告保安主管,否则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由车主(司机)自负。 

3.3 外来车辆的停放管理 

3.3.1 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前要进行登记,方可进入; 

3.3.2 外来车辆停放时必须接受保安人员引导,不得随意停放; 

3.3.3 8:00--16:00时,外来车辆在小区内停放二小时以上每次收取停车

费 3 元;当日 16:00--次日 8:00时,外来车辆在小区内不允许停放。 

3.4 有通行证的车辆一律把通行证放在车内明显处。 

3.5 小区内禁止 2.5吨以上的货车、大型客车以及装有易燃、易爆、

剧毒等危险品的车辆入内(搬家车、消防车、工程车等特殊情况除外)。 

3.6 禁止出租车入内,遇有乘载老、弱、病、残以及携带过重物品的,

视情况可以放行,但 10 分钟内必须离开。 

3.7 进入小区内的车辆不得鸣喇叭,要接受保安人员指挥,按规定车位

和地点停放,对不按规定停放车辆又经劝阻不听者,将按市交通管理有

关规定处理。 

3.8 进出小区时应保持谨慎,避免碰撞其他车辆,否则除负责赔偿外,还

将视情节做出禁止使用停车位的处理。 

3.9 停放小区内的车辆内不要遗留贵重物品、重要文件等,离车时车主

(司机)要锁好门窗,否则后果自负。 

3.10 车位使用者应保持车位清洁,无油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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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1 根据物业管理有关法规规定,保安人员通过值班和巡逻,避免停

放在小区内的车辆受损坏,不承担保管和保险责任。 

2023 停车场车辆管理制度篇 5 

第一章总则 

第一条为了维护停车场内的秩序，确保停车场内的设备、设施和停放

车辆的安全，规范停车场收费行为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成都华纳酒店内停车场 

第三条职责： 

（一）车场收费员按标准收取驶出车辆的车位有偿使用费，放行。 

（二）车管员负 

责指挥车辆整齐停放、存放、巡视、监护并做好进出场记录。 

（三）车管负责人负责车辆管理的监督、指导。 

第四条引用文件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条例》、《停车场建设和

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成都市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

等相关法规。 

第二章车场及车辆停放管理 

第五条停车场内应按消防要求设置、配备手提或便携灭火器等消防器

材。 

第六条停车场和车行道路应做好停车位和行车线以及禁停、转弯、减

速、禁鸣、限高等醒目标识。 

第七条停车场内应设置垃圾桶(箱)，在必要的位置设置路障和防护栏。 

第八条车辆进场必须服从车管员的指挥，遵守停车场管理规定，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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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手续，按规定交纳费用。 

第九条停放好车辆后，必须上锁，车箱、车篓内贵重物品随身带走。 

第十条驾驶员、车辆使用人必须保持车场清洁，不得将车上的杂物和

垃圾丢在车场内，车辆发生漏油时，车主应即行处理。 

第十一条停车场内禁止洗车、修车、试车、练习 

第十二条任何人不得损坏停车场内消防、清洁、电器、供水等场地设

施。 

第十三条停车场由专职保管人员 24 小时值班。 

第十四条严禁酒后取车启动机动车辆并驾驶。 

第十五条车辆进出： 

（一）车管人员应引导车辆使用人在指定位置停放车辆，主动、礼貌

上前接待。 

（二）车管人员在办妥相应手续后方可允许车辆离场，如因私自放行

导致车辆失窃，车管人员承担一切责任。 

（三）夜间停放的车辆，车管员应做好记录并办理交接班手续。 

（四）对进入停车场得所有车辆必须做好检查，登记，当面提醒客人

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并将车辆门窗锁好。 

（五）告知客人随身保管好停车证，凭证取车。 

第十六条巡视： 

（一）车管员每半小时或临时详细检查车辆的车况，发现漏油、未上

锁、车箱(车篓)遗留物品等情况应及时处理并通知车主，同时应在交

接班记录本上做好记录，特殊情况报告经理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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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逾夜车辆，或遇交接班时应清点、核对数量，确保安全。 

（三）检查手提灭火器等消防器材，发现逾期或其它异常情况应在交

接班记录本上记录并及时上报，立即处理。 

（四）车管员负责维护好停车场内清洁卫生，保持车场整洁。 

第十七条意外事故的处理： 

（一）当车管员发现停车场内的车辆被盗或被损坏时，就立即通知车

主，同时逐级报告领班及部门主管和部门经理。 

（二）属撞车事故的，车管员不得放行肇事车辆，并保护好现场。 

（三）属酗酒或寻衅肇事而引发的砸车事故，车管员应立即制止，并

通过巡逻安全员上门通知车主，对造成的事故进行确认。 

（四）车管员认真填写交接班记录，如实写明逾夜停放车辆的数量、

区域停放情况、发生事故的时间以及发现后的报告处理情况。 

（五）车辆在停车场被盗后，车管员应立即汇报公司处理，待车主确

认后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，车管员以及车主都应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

好调查处理工作，涉及公司内部人员责任问题，由公司组织调查，视

情况做出处理决定。 

第十八条岗亭制度： 

（一）岗亭应用镜框悬挂车辆管理制度(岗位制度、操作规程和停车

场管理规定)、收费标准。 

（二）不许闲杂人员进入。不许存放杂物，随时保持室内外清洁。 

（三）岗亭“值班记录”、“车辆出入登记表”及“车辆停放卡”均放在固

定位置，且应摆放整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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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

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https://d.book118.com/16600212500

3011010

https://d.book118.com/166002125003011010
https://d.book118.com/166002125003011010

